卫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印发 2026 年卫滨区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检查计划的通知

药化械监督管理股、各市场监管所：

按照省药监局《关于印发2026年河南省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检查计划的通知》部署要求，经区局同意，现将《2026 年卫滨区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检查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监督检查应按照涉企行政检查、入企扫码相关要求执行，检查工作应结合监管对象质量安全风险等级评定情况、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统筹安排，避免多头检查、重复检查。

2026年3月12日

2026 年全区药品经营使用单位检查计划

	序号
	检查
对象
	检查任务
	检查依据
	负责单位（部门）
	工作要求

	1
	零售药店（含连锁门店）
	1.上一年度新开办的药品经营企业纳入本年度的监督检查计划，对其实施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。

2.上级下达的其他检查任务。
	《药品管理法》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 《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》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药品检查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。
	药化械监管股
	1.严格落实涉企行政检查、入企扫码相关工作要求。
2.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查处。

3. 建 立 完 善 检 查 档案。

	
	
	
	
	各市场监管所
	

	
	
	1.对冷藏冷冻药品、血液制品、细胞治疗类生物制品、第二类精神药品、医疗用毒性药品经营企业检查，每年不少于 1 次。
2.对第1项以外的药品经营企业，每年确定一定比例开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，三年内对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经营企业全部进行检查。

3.上级下达的其他检查任务。
	
	
	

	2
	药品网络销售企业
	对开展网络销售的药品经营企业开展线上巡查，现场检查时应对企业实施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监督检查。
	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》 《国家药监局关于规范药品网络销售备案和报告工作的公告》
	各市场监管所
	1.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查处。
2.建立完善检查档案。


2026 年全区药品经营使用单位检查计划

	序号
	检查对象
	检查任务
	检查依据
	负责单位（部门）
	工作要求

	3
	医疗机构
	1.每年确定一定比例医疗机构，对其购进、验收、储存药品管质量理及医疗机构制剂调剂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三年内对本辖区内医疗机构全部进行检查。

2.可结合本行政区域内工作实际，增加检查频次。
	《药品管理法》《疫苗管理法》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》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医疗机构药品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规定。
	各市场监管所
	1.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查处，需向卫生健康等部门通报反馈的，按规定通报反馈。

2. 建立完善检查档案。

	4
	疾控机构及疫苗接种单位
	药化械监管股每年至少对同级接收、储存疫苗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接种单位执行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情况进行检查1次。
	《药品管理法》《疫苗管理法》《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疫苗生产流通管理规定》《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(2017年版)》


	药化械监管股
	1.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查处。需向卫生健康等部门通报反馈情况的，按规定通报反馈。
2. 建 立 完 善 检 查 档案。


